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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本刊编辑部

2006 年是 “十一五”开局之年。1—1 1 月 累计，全国

财政收入完成 36084亿元，同比增长24.7%，预计

全年财政收入将突破 3.9 万亿元。同时，重点支出得到较

好保障，财政宏观调控成效显著，财政改革又有新突破。去

年 12月份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

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更好地让广 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和公共财

政阳光，作为今年财政工作的大局。

财政宣传工作是财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7

年，《中国财政》将按照财政部金人庆部长在全国财政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围绕财政工作大局，积极宣传用发展

的办法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用改

革的办法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并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 强宣传支持构建和谐社会的财政措施，为构建

和谐社会和党的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公共服务，

加 强薄弱环节。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经济结构不

合理的反映，根子在结构上，结构优化才能发展协调。调

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就要逐步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

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加大向“三农”、教育、卫生、文

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公

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公共服务，加

强薄弱环 节，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二）健全财力 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提高各级政

府财政保障能力。完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有

利于缓解中央与地方及地区之间的财力不平衡问题，提高

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财力保障能力。

一方面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支出责任：对于国防等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由

中央财政承担；对于在省级范围内，但有“外溢效应”的

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地区间、城乡间重大收入

分配性质的支出责任，由中央财政承担或由中央财政与地

方财政共同承担；地区性行政管理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

务的支出责任，由地方财政承担。另一方面要适当调整和

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财

政奖补政策和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三）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服

务的供给能力。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国家财政将逐步

增加 并适时调整投资规模，优化调整投资结构和方向，实

现投资重点的三个转变：由城市转向农村，重点支持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由一般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社会公共事业发

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由经济建设转向促进科学发展，

重点支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涉及广 大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项目。为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

服务的供给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财政尽可

能通过“购买服务”等手段，将财政投入由“养人办事”向

“办事养人”转变，着力创新财政投入办法，采取规范化的

财政贴息、适当补助、税费减免等手段，积极发挥财政资

金和财税政策“四 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各方

面加大投入。

（四）完善财税制度，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要

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根据 “更加 注重社会公平，着

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

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的

要求，收入分配政策一要明确、二要规范。在完善和规范

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的基础

上，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 强税

源监控，强化征收管理，充分发挥所得税组织收入和调节

收入分配的作用，加 大税收对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调节

力度。同时，要落实并不断完善企业、个人社会公益性捐

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发挥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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